
上海市地方标准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制定项目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见沪市监标

技[2020]560 号。项目名称为“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安全及维护

保障技术要求”，项目责任单位为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汽检）。本标准由上海市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提出，由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及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归口。 

（二）制定背景 

氢燃料电池汽车是新能源汽车多元化产业布局的重要选择，

近年来发展迅速。上海市依托自身优秀的汽车产业基础以及完善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其中燃料电池

汽车产业发展也领先全国，目前国内燃料电池汽车行业进入示范

营运阶段，上海城市群作为首批入选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承担了 5000 辆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的任务。截止目前，全国

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在 10000 辆左右，已有近 3000 辆燃料电池

汽车、16 座加氢站在上海投入示范运行。在示范运行期间，上

海亟待推动建立并完善相关技术指标和测试评价标准，探索有效



商业运营模式。 

国家于 2012 年发布了标准 GB/T 29123-2012 《示范运行氢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规范》以及 GB/T 29124-2012 《氢燃料

电池电动汽车示范运行配套设施规范》，为国内示范运营的燃料

电池汽车及配套设施提出了技术规范要求，该标准促进和保障了

国内燃料电池汽车的商业化运营，由于该规范制定时尚未开展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因此规范的适用性有待优化，同时该规范

没有涉及燃料电池汽车所必须的维护保养技术要求，因此无法适

应当下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运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政府监管方

面的需求。上海市在电动车领域已经建立了 DB 31/T634-2012《电

动乘用车运行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规范》，但尚未建立针对氢燃

料电池汽车运营安全和维护保障的相关标准规范，此标准将填补

此空白。 

基于以上因素，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了上海市新能源

地标委对《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技术规范》开展

的制订工作，用以填补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实施的空白。该技术

标准制定实施后，可以为大规模示范运行中的燃料电池汽车提供

本质安全要求规范、监控方法及检测规则，还可以为运营中的维

护保障技术和人员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体系依据、应急保障方法

及救援规范。 

（三） 起草过程 

项目任务下达后，由上海汽检牵头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从



氢燃料电池车运行安全和维护保障两个方面开展标准研究制定

工作，2021 年 3 月 3 日在上海汽检召开标准制定第一次会议暨

启动会，对标准的框架和内容进行了讨论，形成了标准初稿；随

后在 2021 年 3 月 18 日、2021 年 4 月 9 日、2021 年 9 月 3 日、

2021 年 10 月 19 日分别多次就车辆的安全运行基本要求、车辆

停放的要求、车辆检修以及车辆维保内容的确定召开工作组会

议，形成关于车辆室内密闭空间停放要求的问卷并发放给典型企

业，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回收问卷后组织起草工作组会议进行

讨论，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12 月 3日，该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向领域内 45家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进行定向意见征求，

其中 45 家单位包含地标委成员单位、上海市主流燃料电池整车

生产企业、发动机生产企业、车载氢系统生产企业、整车运营企

业、高等院校以及政府机构，其中 11 家单位进行了回复，其中

3 家单位提出了相关意见，共计 43 条，其中主要涉及车辆的基

本要求、车辆的室内停放以及气瓶充装等内容，标准起草工作组

对其中 34 条意见进行了采纳，9 条未采纳，根据意见对标准进

行了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2 年 5 月 7 日，标准送审稿由标委会秘书处发出进行标

准送审稿函审，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起陆续收到来自 38 家委员

单位的函审单，其中 28票同意本标准通过审查，10票同意但有

意见，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函审意见进行稿件修改。 



2022 年 12 月 8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上海

市地方标准《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技术规范》审

定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并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审定会后，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审查和审定意见对标准进行

了又一轮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四）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主要参加单位包括：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同济大学、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申沃客车有

限公司、中石化氢能源（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舜华新能源系统

有限公司、上海捷氢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

究院、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轻程（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一）标准编制原则 

综合标准制定前期的研究成果，立足我国燃料电池汽车发展

的现状和运行需求，开展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原则如下： 

1、确保先进性，本标准充分研究了国内外标准法规和企业

产品现状，在总结前期上海燃料电池汽车运营经验以及参考了

GB/T 29123-2012 《示范运行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规范》以

及 GB/T 29124-2012 《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示范运行配套设施

规范》相关内容的前提下，提出符合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我国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护方面的技术要求。 

2、考虑可行性，通过调研整车、系统、车载氢系统相关的

零部件企业，以及整车运营企业，了解了上海企业在燃料电池电

动汽车领域的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实际运营状况，调研了企业在实

际运营中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和维护方面的问题，提出适合且

能引导上海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护方面技术发展的

标准。 

3、注重协调性，本标准中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

护技术要求与目前国家标准中要求协调统一，互不交叉。作为一

个更全面、更适应燃料电池汽车产品技术发展需求的标准对目前

的安全和维护要求进行补充。 

4、编写规范性，本标准为上海地方标准，严格执行地方标

准的相关规定，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在上海市内销售、注册、运行的燃料电池电动

汽车应满足的运行安全及维护技术要求、限值规定。其中包括车

辆要求、车辆运行安全要求、停放安全要求、氢气充装加注的安

全要求、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整车、燃料电池系统及车载供氢

系统的维护保养、报废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车辆要求 

规定了基本要求、车载终端及远程监控系统的要求、安全要

求、专业服务要求及维护要求，主要强化了燃料电池汽车本身的

安全技术要求，同时也强化了气瓶安全在车辆安全中的权重，该

部分主要依据现行现有的国家和地方标准如 GB/T 24549《燃料

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DB31/T 634—2020《电动乘用车运行

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规范》以及 DB31/T 1282—2021 《车用气

瓶氢气充装安全技术条件》。 

5．车辆运行安全要求 

规定了行车前安全要求、行车中安全要求以及行车后的安全

要求。在燃料电池汽车实际使用过程中，会经历不同的用车场景，

因此本标准对不同车辆运行场景下的安全行为进行了要求。例

如，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遇积水达到车辆限定涉水深度的 50%时，

车辆宜限速 20km/h 行驶。遇积水达到车辆限定涉水深度的 70%

时，车辆宜限速 5km/h 或绕行。车辆若发生涉水故障，应进行紧

急断电，并尽快联系车辆维修部门进行检查并维修等，该部分主

要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实际调研情况以及示范运行情况进行要求。 

6．停放安全要求 

在燃料电池汽车实际运行过程中，考虑到氢气的理化特性，

停车始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标准规定了停放基本安全要求并



新增了室内停放安全要求。例如，车辆停放于室内停车场，宜停

放于地下一层及以上的区域，应采取安全设施。本标准可作为燃

料电池汽车进入室内停放时参考的文件，该部分主要依据燃料电

池行业内示范运行企业以及物流运输企业的调研情况而定。 

7．氢气充装加注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进入加氢站时氢气加注的

一般要求、氢气充装加注以及其他要求。例如，充装加注作业时，

储氢容器工作温度应在-40℃～85℃之间，充装加注装置应配备

有效的监测储氢容器温度的措施，使得燃料电池汽车在进行加注

时有更为标准的操作流程。该部分主要依据现行的地方标准而

定，如上海市地方标准 DB31/T 1282—2021 《车用气瓶氢气充

装安全技术条件》。 

8．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 

本标准新增了车辆氢气泄漏的处理措施、车辆运行中发生整

车故障的处理措施、以及触电、高温和化学伤害的预防处理措施，

为处于特殊情况下的燃料电池汽车运行人员提供了安全操作指

导，该部分主要依据所调研的典型燃料电池汽车运营企业的实际

运营情况，以及行业内专家论证结果而定。 

9．车辆检查及维护保养 

本标准首次提出了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车辆检查以及维护保

养的要求。例如，车辆维护保养应在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的专用区

域内进行，专用区域应通风良好，专用区域顶部不应有形成气体



积聚的死角，在有氢气可能泄漏的场所应明示防火、防静电的标

志。以及运行前检查、定期检查以及专用装置维护保养的要求，

为燃料电池汽车检查和维保提供了技术和安全性的可执行的指

导意见。本部分主要参考了压缩天然气汽车相关国家标准，如

GB/T 27876-2011 《压缩天然气汽车维护技术规范》。 

10．报废 

本标准新增了燃料电池汽车整车、燃料电池系统以及车载供

氢系统的报废要求，本部分依据企业调研情况而定。 

11．数据记录保存管理 

本标准规定运营单位应对运营车辆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等运

行数据信息进行实时记录与定期保存，并制定相应管理办法。 

附录：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定期检查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外无相同运行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类标准，国内同类

标准为 GB/T 29129-2012《示范运行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规

范》以及 DB31/T 634《电动乘用车运行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规

范》，以下是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类目 GB/T29123-2012 DB31/T 634-2020 本文件 

名称 
示范运行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规

范 

电动乘用车运行安全

和维护保障技术规范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

和维护技术要求 



主要内容 

规定了额定工作压力不高于

35MPa 的压缩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实

施示范运行的基本条件、运行中危害

的预防、汽车的启动、停放与存放、

氢燃料的加注、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

与培训、行驶等。 

规定了在上海市

范围内销售、注册的电

动乘用车产品的运行

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

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于纯电动乘用车和插

电式油电混合动力电

动乘用车。燃料电池电

动乘用车参照执行 

规定了在上海市范围

内销售、注册、运行的燃料

电池电动汽车应满足的运行

安全及维护技术要求、限值

规定和试验方法。其中包车

辆要求，车辆运行中的安全

要求，车辆的停放、氢气加

注、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

车辆的检查及维护保养等 

总结 

 与 GB/T29123-2012 相比，本标准首先扩大了主体的适用范围，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压力等

级从 35MPa 升至 70MPa，同时将仅适用于营运车辆的范围扩大至运行车辆，是对现行燃料电池

行业技术发展以及阶段发展的适配，同时在主体内容方面，更是增加对车辆的基本要求、车辆

的氢气加注、意外事故的处理以及车辆检查和维护保养等内容、同时细化了车辆停放的要求，

明确了燃料电池汽车停放于室内的安全要求，是对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行阶段的可执行的运行

安全和维护要求的细化。 

 与 DB31/T 634 相比，本标准是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的细化。DB31/T 

634 主要是针对于电动乘用车，虽然其中使用包含燃料电池汽车，但仅针对燃料电池乘用车，

同时内容主要为电动乘用车电池储能方面的安全和维护要求。根据目前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发展

情况，示范营运阶段燃料电池汽车主体实际为商用车，本标准既是对运行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

适用主体的补充，同时根据燃料电池汽车行业技术发展情况加强了加氢和燃料电池方面运行安

全和维护技术要求的针对性。 

 

五、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标准征求意见会上并无重大分歧的意见。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1）本标准适用于进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



公告》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在道路上运行

的工作压力不大于 70MPa 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2）本标准的全部技术条款在其正式颁布实施后，推荐执行，

建议给予 6个月的过渡期。 

3）本标准的实施措施建议：目前燃料电池汽车行业处于示

范运行阶段，燃料汽车运行仍由主流燃料电池汽车整车企业、运

营企业等主导，因此建议成立上海市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工作

组，由行业行政主管部门、燃料电池整车产生企业、运营企业、

燃料电池系统生产企业、车载氢系统生产企业、检测机构、行业

协会以及部分消费者组成，由标准工作组进行标准宣贯，加强标

准在燃料电池汽车运行主体的执行。同时根据标准的实际执行情

况，建议政府部门视标准的实际执行情况，出台行政指导建议以

加强标准的执行情况。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立项时名称为《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

技术规范》，2022 年 12 月 8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

开了上海市地方标准《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技术

规范》审定会，会上审定专家提出，标准名称应由氢燃料电池汽

车运行安全及维护保障技术规范修改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

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理由为本标准中主体为燃料电池电动汽

车，其名称应与现行行业内国家标准说法统一，如 GB/T 24548、



GB/T 24549、GB/T 24554 里说法均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因此

本标准中主体应由氢燃料电池汽车修改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此

外此标准中主体内容更偏向于维护技术要求，内容不包含保障以

及相应试验方法等内容，因此标准名称中规范二字应更改为要

求。因此，本标准审定会后，与专家达成一致，报批稿中标准名

称更改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 


